
山 西 省 文 物 局

晋文物审批函〔2024〕60 号

山西省文物局关于汾阳东龙观墓群壁画
保护修缮工程设计方案的意见

吕梁市文物局：

你局《关于申请对<汾阳东龙观墓群壁画保护修缮工程设计方

案>评审的请示》（吕文物发〔2023〕29 号）收悉。经审核，发现

所报方案未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立项批复的相关要求进行编制，

请你局组织修改后另行上报。如因保护要求，确需变更立项的请

及时与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利用处沟通，对立项内容进行变更。在

此期间，请你局指导督促汾阳市文化和旅游局认真履行文物保护

主体责任，确保文物安全。

此复。

山西省文物局（代章）

2024 年 4月 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局文物保护利用处，汾阳市文化和旅游局。


